附件3:
落实主体责任　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水平倡议书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，住房城乡建设部决定自2017年3月起，用3年左右时间开展全国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，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水平。我们坚决拥护，认真贯彻落实，并向全国广大建筑业企业和从业人员发出以下倡议：
　　一、从我做起，强化主体责任意识。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是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永恒主题，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，认真执行标准规范，落实项目管理岗位责任制度，巩固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成果，深入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生产安全。
　　二、建章建制，实施标准化管理。按照建设工程全寿命周期建立质量安全标准化管理机制，规范质量安全行为，夯实质量安全基础，严格质量安全标准化管理，实现质量安全行为标准化和工程实体质量安全控制标准化，全面提升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。
　　三、创新驱动，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。以信息技术为支撑，坚持科技进步与管理创新，积极探索新型建造方式，自觉执行国家节能环保政策，大力推进预制装配式建筑，不断深化工程总承包管理，实施绿色建造、智能建造，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。
　　四、规范行为，自觉维护建筑市场秩序。牢固树立“品牌发展战略”，加强行业自律，信守合同、依法经营，杜绝转包工程、违法分包、签订阴阳合同，杜绝偷工减料、以次充好恶劣现象，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，规范劳务用工，保障职工权益。
　　广大建筑业企业的各位同仁，贯彻落实好“三年质量安全提升行动”不能只是提个概念，喊个口号，需要我们有钉钉子的精神，撸起袖子一锤一锤地敲，真抓实干，精益求精，开拓创新。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，以党的十八大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，在住房城乡建设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办文件精神，勇于担当，认真履职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，为工程质量与安全总体管理水平的明显提升而努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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